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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
	对建筑市场行为以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行政检查
	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四条；《江苏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第四条；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七条、第三十九条。

	对建筑工程取得施工许可情况的行政检查
	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）第十一条。

	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
	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）第三十九条

	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行政检查
	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(2017修正)第四十三条



